关于《2019年中诚信托鹏诚02号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
抵押物监管服务协议》合同编号：2019JH0474DJ01号
第十期监管服务费收费申请

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：
我司于2019年10月15日进驻合肥市宝汇置业有限公司，并于当天办理印鉴、证照交接手续，开始与合肥市宝汇置业有限公司共同管理的监管服务工作。根据监管服务协议约定监管服务费自我司正式驻场之日起算，监管服务费标准为5万元/月(60万元/年)，监管费按月进行支付，不足一个月的，按实际服务天数结算。应贵司要求我司于2020年9月2日完成共管物品移交并撤场工作，本次申请第十期监管服务费= 50000+（50000/30）*2=53333元，本次服务费覆盖监管周期为（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），特此申请。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-9-2









附件：撤场共管物品移交清单
[image: ]




[image: ]
 1 / 2

image1.emf

image2.emf

